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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13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求真樓 4 樓 K401 會議室   

出列席及請假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郭校長伯臣                                   紀錄：張淑真 

壹、宣布出席人數、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事項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報告（報告人：郭校長伯臣） 

二、頒發本校 113 年度講座及特聘教授聘書 

(一)卓越講座教授：體育學系李炳昭教授、教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所

楊志堅教授 

(二)特聘教授：數位內容科技學系吳智鴻教授、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

運學系林欣怡教授、數學教育學系林原宏教授、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陳鴻仁教授、體育學系程一雄教授、特殊教育學系廖晨惠教授 

肆、宣讀及確認112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紀錄 
決定：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伍、歷次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 
案由：112學年度歷次校務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敬

請鑒察。（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本案係依112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決議檢核辦理。 

  二、本次檢查結果，列管案件共9件，業請各承辦單位填具辦理情形，並經彙

整如下表。建議解除列管9件，繼續列管0件。 

擬辦：本案未辦結事項部分，擬請各主管單位繼續積極辦理完竣。 

決定：照案通過。 

陸、各單位業務工作報告 
 教務處—黃教務長寶園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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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校際選課，本校選修他校課程計 64 人次，

他校選修本校課程計 19 人次。 

二、臺灣國立大學系統新學年度跨校輔系、雙主修人數，本校學生跨校

修習輔系人數最多。 

三、本校 114 學年度研究所甄試入學招生考試報名日期自 10 月 9 日至

10 月 29 日，請各委員、各系所主管協助宣導，以提升報考人數。 

四、本校 114 學年度申請辦理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招生作

業計畫，業經教育部同意辦理，招生名額為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

碩士在職專班 2名。 

 學務處—羅學務長豪章報告： 

一、本校 125 週年校慶運動會受操場整修工程影響，本處研擬四項替代

方案（中正樓全日活動、中正樓半日活動、實小操場全日活動、實

小操場半日活動），經全校學生票選，前述四項方案得票比例分別

為 15.8％、48.7％、17.2％、18.3％，依投票結果校慶運動會於中

正樓舉辦半日活動。 

二、配合運動會場地變更為中正樓，原定校慶及運動會辦理日期對調，

校慶於 12 月 6 日（週五）舉辦、運動會於 12 月 7 日（週六）舉辦。

運動會活動時間預計為 8：40 至 12：00，預定流程包括各學系創意

造型進場大賽、韻律體操與民俗代表隊表演、教職員工趣味競賽及

學生拔河比賽。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楊處長裕貿報告： 

一、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大一新生、轉學生職能測驗 UCAN 團班測

驗，透過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辦理學生職能測驗，

聘請專業職涯輔導 GCDF 講師帶領測驗與解析測驗意涵，特別感謝

大一各班導師協助。為瞭解大二、大三學生經本校培育後之測驗情

形，於暑假期間推動大二、大三學生「UCAN 自主檢測獎勵方案」，

至 10 月 13 日填答截止日，大二學生填答率為 93%、大三學生填答

率 81%，相關資料將移請校務中心協助分析。 

二、今年度「畢業一、三、五年就業調查情形問卷」填答率，畢業一年

為 82%、畢業三年為 75%、畢業五年為 68%，感謝各系所辦、主任協

助連絡學生，完成問卷填答。 

※校長裁示：學生畢業一、三、五年就業情形問卷及 UCAN 問卷皆與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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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運作相關，外部亦會檢視各問卷填答率，未來仍請各院

系所協助提升相關問卷之填答率。 

 主計室—郭主任玉梅報告： 

一、本室預訂於本(113)年 11 月 19 日下午 2 時召開 114 年預算分配審

議會議，敬請各單位主管預留時間。 

二、教育部近期來函要求各學校固定資產執行率需達 95%，本（113）年

度計網中心相關網路建置、操場整修所佔比率大。操場整修今年度

預計恐無法完工，但仍期望工程進度可按照進度再超前一點，若有

部分執行亦可納入今年度執行率，讓本校整體執行率盡量達到 95%。 

三、113 年度調薪需要 3 千 600 多萬元，教育部僅補助 3 千萬元左右，

約佔 84%。114 年度預計調整薪資 3%，教育部補助額度也已確認，

惟 114 年度預算目前尚在立法院審議中。粗估 113 年及 114 年調薪，

本校每年度需要增加5千5百萬元支出，教育部補助總數約4千200

萬元，補助比率約 76.84%。扣除教育部補助款，本校自 114 年度每

年度需增加 1 千 200 萬元支出，將影響本校經常門支出額度，請校

長及各位師長繼續協助爭取資源挹注。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陳主任秘書盛賢報告： 

截至 113 年 10 月 6 日止帳載定期存款 1,996,440 千元，累計利息

收入為 22,336 千元。 

 其他各單位之報告資料請參閱會議議程資料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修正草案，提

請審議。(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 「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業經教育部於 113 年 3 月 6 日以臺教學(三)

字第 1132801024A 號令發布，該防治準則係配合性別平等教育法於 112

年 8 月 16 日修正公布施行（部分條文自 113 年 3 月 8 日施行），爰依該

防治準則修法內容配合修正本校防治規定。修正條文業經 113 年 7 月 5

日本校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113學年度第1

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現行規定共計 36 條，本次修正及新增規定共計 39 條，修正重點包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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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規定名稱、增訂學校對實習場域的性騷擾防治責任、修正校長及教

職員工應遵守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事項、且考量近年事件處理實

務之需要，將「涉及公益」由性平會會議決議以檢舉案形式啟動調查、

調查程序「重大瑕疵」之定義等函示規定及程序措施綜整列入本規定。 

三、 檢附本案修正草案、修正條文對照表、現行規定、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

則、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節錄)及法規會會議紀錄(節錄)各 1 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 「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準則」，業經教育部於 113 年 2 月

16 日以臺教學(三)字第 1132800482A 號令訂定發布，依據性別平等教育

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參照「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準則」，

修正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業經 113 年 7 月 5

日本校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討論通過及 113

學年度第 1 次法規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二、 現行規定共計 10 條，本次修正計 7條，修正重點包括增列性平會委員得

視需要聘家長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及明定不

得擔任學校性平會委員之不適任情形。 

三、 檢附本辦法修正草案、修正條文對照表、現行條文、各級學校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設置準則、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紀錄（節錄）及法規會會議

紀錄（節錄）各 1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有關新增設「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專門課程」一案，提請審

議。(提案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說明： 

一、 本案業經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113 年 9 月 24 日 113 學年度第 3 次處務

會議及 113 年 10 月 1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配合本校 111-115 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具體策略 2-1「提升師資生

數位教學能力」方案 2-1-1 中等教育學程增設第二領域專長（國中）/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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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科專長（高中）/群科專長（高職）計畫，擬增設培育「中等學校師資

類科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由資訊工程學系及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規

劃專門課程。 
三、 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第四點規定：

各大學申請增設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學科、領域、群科之師資職前教育培

育系所或課程應提報計畫書，其應包括之內容如下：  
（一） 任教學科名稱。 

（二） 參加規劃單位及人員。 

（三） 負責培育任教學科之系所、組、學位學程，包括主要規劃系所、

開課相關系所、中心。 

（四） 專門課程規劃、專業師資，包括人數、任教課程規劃。 

（五） 學校內部審查程序說明（培育規劃及專門課程應經學校相關會議

審查通過）。 

（六） 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之科目及學分，包括師資生最低應修畢

及學校規劃之總學分數、各課程類別最低學分數、科目名稱及課

程綱要、開設科目與課程對應本部所定專門課程架構表之課程類

別及其最低學分數及相關文件資料。 

（七） 其他說明事項。 

四、 依據教育部 112 年 10 月《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

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所定內容規劃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

技專長專門課程，要求學生修習最低學分數為 38 學分，其中必修至少

29 學分。各類別說明如下： 

（一） 科技領域核心課程：要求最低學分數 2 學分。 

（二） 演算法與程式設計：要求最低學分數 15 學分，其中必修至少 12

學分。 

（三） 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要求最低學分數 6學分，其中必修至少

3 學分。 

（四） 系統平台：要求最低學分數 15 學分，其中必修至少 12 學分。 

五、 檢附「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計畫書」及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

紀錄（節錄）各 1份。 

六、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報至教育部申請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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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案由：本校 111-115 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校務中心) 

說明： 

一、 本案依據本校各單位提送之修正方案辦理並經 112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發

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本校 111-115 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前經 112 年 2 月 14 日 111 學年

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在案。本次係配合校務評鑑及高教深耕精準

訪視重點建議事項，辦理 112 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滾動修正作業。 
三、 經查現行中長程計畫之方案共 37 項，本次經各執行單位處理結果，計修

正 31 項、其餘 6 項無修正；並依各執行單位修正情形，彙整修正本校 112
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四、 檢附各方案修正情形及依據校務評鑑自評報告書所作之修正對照表及校

務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各 1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有關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人事室)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12 年 9 月 5 日臺教高(四)字第 112202717 號函、本校 113

年 10 月 1 日第 1 次校務發展會議決議、圖書館同年月 8 日圖書館 113

學年度第 3 次館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 本校組織規程現行條文 28 條，本修正草案修正 2 條（修正第十一條、第

十三條、第十九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 教育部 112 年 9 月 5 日臺教高(四)字第 112202717 號函，同意本

校「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國民小學教師在職進修教學碩士學位

班」，自 113 學年度起停招，並同意自 113 學年度起新增「區域與

社會發展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修正條文草案第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二目) 
（二） 本校 113 年 10 月 1 日第 1次校務發展會議決議，通過本校圖書館

設置組別調整一案，順應潮流並考量本校校務發展與資源分配及

人力員額有限等因素，將原有參考服務組業務併入其他組，組織

從 3 組調整為 2 組，各組業務亦配合調整。另有關圖書館組別名

稱，委員如有相關建議，可向圖書館提出，後續再送校務會議審

議。圖書館會後另於 113 年 10 月 8 日圖書館 113 學年度第 3 次館

務會議決議，考量參考服務組裁撤，人力及業務分工調整後，閱

覽典藏組維持原業務，原參考服務組業務多數移至採編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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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閱覽典藏組」組名不更動，「採編組」更名為「館藏資源組」。

(修正條文草案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 
三、 檢附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條文草案、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現行組織規程、

校發會會議紀錄（節錄）、圖書館館務會議（節錄）及教育部公函各 1 份。 
決議： 

一、修正條文生效日為 113 年 8 月 1 日。 

二、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4時 29 分)。 


